距电力设施500米内爆破作业许可服务指南
一、事项名称：距电力设施500米内爆破作业许可
二、适用范围：距电力设施500米内爆破作业的单位和个人
三、事项审查类型：前审后批
四、审批依据：《辽宁省距电力设施500米内爆破作业许可试行办法》第三条
五、受理机构：锦州市松山新区政务大厅（经发局窗口）
六、决定机构：松山新区经济发展局
七、数量限制：无限制
八、申请条件：无
九、禁止性要求：无
十、申请材料目录：
1.距电力设施500米内爆破作业许可申请表；
2.工程项目设审批原件及复印件或开采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3.《辽宁省爆炸物品使用许可证》；

4.爆炸地点平面图；

5.《安全员证》原件及复印件；

6.《爆破员证》原件及复印件；

7.法人代表（个人）居民身份证及复印件和近期一寸免冠照片；

8.从事爆破作业的单位（个人）与电力设施产权单位签定的爆破安全措施协议书（含安全措施详细说明）

申请单位（个人）应按以上要求提供一式三份材料。
十一、办理基本流程：受理—审查—决定
十二、办结时限：自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各程序，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。
十三、收费依据：不收费
十四、结果送达：承诺时限内办结后通知申请人领取。
十五、监督投诉渠道：投诉电话：0416-3882619
十六、办公地址：锦州市太和区市府路2号
工作时间：周一至周五8:00-16:30 双休日9:00-16:00(只进行咨询服务)

十七、示范文本：
